关于做好“五·一”期间全区市场监管领域

安全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股、所、室: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切实做好“五·一”假日期间市场领域安全工作，防范各类市场领域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区市场领域形势持续稳定，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落细落实安全责任
   全局同志要充分认识到做好“五·一”假期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忧患意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强化辖区特种设备、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督管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把假期市场领域安全工作抓牢、抓细、抓实、抓到位，做到组织有力、职责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全面排查管控风险、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特别是特种设备监管领域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消除监管盲区、堵塞安全漏洞、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市场领域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二、突出工作重点，从严加强安全监管
要结合节前市场领域大检查，把握节日期间群众密集出行等特点，切实加强食品药品等与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领域的安全监管。

一要加强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监管。节日期间要开展对电梯、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压力容器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全面检查，尤其要对各种景区景点特种设备组织开展一次彻底的安全检查，对特种设备达不到安全要求的坚决要求其停止运营和使用。

以使用环节为重点，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为抓手，加强领导，完善措施，周密部署，采取企业自查、部门抽查等方式，有力保障“五·一”期间的全区特种设备使用安全。

二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以农村、车站周边、旅游景区等为重点区域，以农贸市场、超市、食品“三小”等为重点对象，以消费量大的肉类、乳制品、儿童食品、酒类等为重点品种，加强监督检查、节日期间市场巡查，严格执法，全面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强化冷链食品监管和集体聚餐管理，及时发布消费提示警示，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强化对网络订餐平台、网络购物平台、网络服务平台的监管检查，保障网购食品消费安全。

严查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执法稽查行动，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查处母婴用品店经营、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和散装白酒等领域的经营乱象以及违法销售保健食品的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公安机关，并追根溯源，一查到底。

三要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加强节前和节日期间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监管，强化药品购进、冷链管理等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点的重点检查，严厉打击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等违法行为，严防假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流入市场;加强对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监测，并对药品不良事件聚集性信号和医疗器械严重不良事件进行实时监测，坚持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安全科普宣传，适时发布药品安全消费警示，及时公布不合格产品信息。

三、强化应急管理，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各股、所、室要加强组织协调，积极支持配合，完善应急处理机制，健全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机制。要通过广播、门户网站、宣传栏和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介，广泛进行市场领域安全工作提示、警示，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和社会公众做好防范应对。

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应急信息报告制度，要按照上级规定，在接到突发事件或者事故报告后，不得迟报、瞒报。同时，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舆情应对，防止“小隐患”变“大事故”、“小事件”酿成“大舆论”。
“五·一”期间各股、所、室要以强化市场服务和市场监管为抓手，重点对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使用、消费维权、价格监管和市场秩序整顿等多方面开展整治，全力维护节日期间市场秩序稳定，落实生产企业和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规范有序、质量可靠的节日市场，让人民群众用得放心，吃得安心。
